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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青中法〔2021〕65 号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司法鉴定备选机构考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对青岛辖区已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注

册的备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动态管理，健全和完善鉴定机

构和鉴定人淘汰机制，规范高效地为审判执行工作服务, 根

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及《关于

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备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考评实行鉴定案件评价与

日常履职情况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考评结果作为衡量鉴

定机构和鉴定人能否胜任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依

据。

二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管理处负责鉴定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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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鉴定人网上注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信息的初核、报批以

及对备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动态管理工作。

三、鉴定案件评价通过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进行，实

行一案一评价制，由承办法官、司法技术人员对鉴定机构和

鉴定人进行评价。

四、备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日常履职情况评价，是对鉴

定机构和鉴定人在专业能力、从业经验、业内评价、当事人

投诉、社会信誉等方面进行评价。

五、被投诉接收案件不及时、业内评价不良、无正当理

由超鉴定时限、无正当理由退案、鉴定程序不规范、专业能

力低等负面评价较多、明显不能胜任司法鉴定工作的鉴定机

构或鉴定人，可视情节予以责令整改、暂停委托，情节严重

的从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专业机构、专业人员备选名单中除

名，并向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发出司法建议。

六、建立黑名单制度。鉴定机构、鉴定人具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纳入黑名单。鉴定机构、鉴定人被列入黑名单期间，

不受理其向人民法院委托鉴定专业机构、专业人员备选名单

和相关信息平台的注册申请。

(一) 超出登记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执业类别从事司

法鉴定活动的；

(二) 超委托范围鉴定的；

(三) 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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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未按规定进行现场勘验的；

(五)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院委托的；

(六) 鉴定意见被采信后,无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

的；

(七) 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；

(八) 擅自将鉴定事项转包的；

(九) 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；

(十) 违反司法鉴定收费管理规定的；

(十一)在鉴定过程中违规私自会见当事人或私下接收

一方当事人材料的；

(十二)违反鉴定程序或者工作不负责任导致鉴定意见

严重错误的；

(十三)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；

(十四)违反所属行业协会自律管理规定,受到惩戒的;

(十五)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被相关部门处罚的;

(十六)其他违反司法鉴定有关规定情形的。

七、两级法院承办法官、司法技术人员按照谁使用谁监

督的原则，一经发现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存在违反本管理办法

情形,应及时反映、报告，经调查属实的，由青岛市中级人

民法院司法技术管理处按规定处理。

八、本办法自 2021 年 10 月 1日起试行。2014 年 8 月

5日公布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《司法技术备选机构考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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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细则》同时废止。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8 月 26日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6 日印发


